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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微信公众号扫一扫，或搜微信号
“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微博：上海12333
抖音：上海人社

去年本市新增就业岗位去年本市新增就业岗位 6363..5151 万个万个
《2021 年度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

帮扶引领成功创业12787人

上海 2021 年全年共消除
164户零就业家庭。帮扶引领成
功创业12787人，其中青年大学

生9807人。帮助长期失业青年
实现就业创业10092人。年末共
有128家市级创业孵化示范基

地（其中8家获得全国创业孵化
示范基地的荣誉称号），58个特
色创业型社区，与74所院校合
作共建创业指导站。全年向1.16
万名困难毕业生发放求职创业
补贴。招募258名高校毕业生赴
农村基层从事“三支一扶”工作。

参加工伤保险人数1097.33万人

本市年末参加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人数为 1531.94 万
人，比上年末增加 36.18 万人。
其中，参保职工 1057.95 万人
（含农民工 373.79 万人），参保
退休人员473.99万人。

年末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1021.26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33.62万人。年末领取失业保险
金人数为16.61万人。全年领取
失业保险金人员人均月领取失

业保险金1854元。
年末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

1097.33 万人（含农民工 361.07
万人和按项目参保64.11万人），
比上年末增加15.10万人。全年
有6.22万人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直接落户引进留学人才27940人

全年直接落户引进留学人
才 27940 人。2084 人通过办理
上海市海外人才居住证享受各
项待遇。426名优秀留学人员获
得“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
助，资助总额合计 1.125 亿元。
年末累计建立 15 家留学人员
创业园，留学人员在沪创办企
业6000余家，注册资金超过12
亿美元。

全年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
资助103人。面向全球首次统一
集中发布5627个博士后岗位。
518名优秀博士后入选上海市“超
级博士后”激励计划，200名博士
后获得博士后日常经费资助。

全年共有 3.4 万余人申报
中高级职称评审，评审通过人员
2.6万余人。年末全市高级专业
技术人员累计共有25万余人。

高技能人才比例超过三成

全年共组织补贴性职业培
训 118.85 万人次，其中农民工
补贴性职业培训51.78万人次。
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 1.62 万

人。养老护理员培训1.83万人。
累计征集推荐 24 家线上培训
平台，全年开展企业职工线上
培训37.1万人次。年末职业技能
等级评价机构累计达168家。全
年共有13.55万人次参加职业技
能评价，9.49万人次取得职业技
能证书。年末高技能人才占技能
劳动者比例达到35.34%。

全年上海市技能大师工作
室资助30个，累计资助282个。
上海市首席技师资助99人，累
计资助2100人。评选表彰上海
市杰出技术能手10人、上海市
技术能手90人。

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过万

全市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
业达到10598家。全年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共受
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15.86 万
件，其中集体争议754件，综合调
解率为 74.96%，仲裁结案率为
93.87%，为当事人追索劳动报酬
及挽回经济损失近27.67亿元。

全年受理劳动保障监察举
报投诉案件 2.75 万件，举报投
诉案件按期结案率为100%。劳
动保障监察机构共检查用人单
位 2.96 万户次，共查处各类劳
动保障违法案件 1.51 万件，追
缴各类社会保险费、责令补发
工资和退还押金共计 12.32 亿
元，涉及劳动者21.78万人次。

528家企业获“上海市和谐
劳动关系达标企业”称号
近日，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市总工会、市企业
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市工商
业联合会联合下发了《关于
授予“上海市和谐劳动关系
达标企业”称号的决定》（沪
人社关〔2022〕167 号），决定
授予528家企业“上海市和谐
劳动关系达标企业”称号。

劳动关系是社会最基
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建设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2016 年以来，本市按照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的意见》和市委、市
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的意见〉的实施意见》的
精神，持续推动和谐劳动关
系创建活动，不断完善创建
活动的工作机制、创建标准、
激励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加强
劳动关系协调的源头治理。工
作机制上，创建活动的基础工
作下沉街镇，发挥贴近企业优
势，加强对企业的辅导培育。
创建标准上，涵盖规范性、建
制性、发展性、感受性、减分
性、否决性等六个方面，增强
指标的客观性和可操作性。激
励机制上，积极整合相关资
源，充实各项激励措施。通过
弘扬先进经验，更好发挥创建
活动的正面引领作用。

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
开展以来，全市各方积极参
与，充分调动劳动关系主体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引导企业自觉遵守劳动保障
法律法规，补短板、强弱项，
不断提升用工管理水平，发

挥正面引领作用；引导职工
增强对企业的责任感、认同
感和归属感，自觉履行劳动
义务；推动形成企业得效益、
职工得实惠、经济得发展、社
会得稳定的良好局面。和谐
劳动关系创建活动在激发企
业创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内生
动力，发挥先进企业的正面
引领作用、推动存在问题的
企业达到和谐标准，努力在
企业内部及时化解劳动关系
矛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至2021年，“上海市和谐
劳动关系达标企业”累计总
数已超过1.1万家。创建成功
的达标企业除被授予“上海
市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铭牌和证书之外，符合条件
的还可以享受到不纳入劳动
保障监察部门的主动监察范
围、不纳入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的主动审计稽核范围、适
当延长其他工作时间制度批
复有效期等激励措施。此外，
在申报首席技师资助、上海市
技术能手评选等项目，享受企
业职工职业培训补贴优惠政
策时也可予以优先考虑。

（“2021年上海市和谐劳
动关系达标企业”具体名单，可
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查看）

本市出台职业学校毕业学年学生提升职业技能支持政策
为提升职业学校学生技能

水平，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市人社局会同市教委
根据国家和市委、市政府相关
要求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职
业学校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健全职业
学校学生技能评价体系，完善
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加大政
策措施的支持力度。

《通知》明确，将在“十四
五”期间，坚持产业导向，紧贴
市场需求，逐步构建全方位、多
层次的职业学校学生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体系，在全市职业学
校范围内培育发展一批运作规
范、成效显著的职业技能评价
机构，打造一批富有产业特色、
上海特点的职业技能评价品
牌，职业学校毕业学年学生可
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专业
覆盖率达 80%，为学生成长成
才、就业创业提供有力支撑。

《通知》明确了四个方面的
重点任务，即支持职业学校组
织本校学生参加职业技能评
价，引导职业学校面向本校学

生开展职业技能评价，鼓励职
业学校面向社会提供职业技能
评价服务，建立健全质量监管
和技术服务机制。《通知》强调
了三方面的支持政策，即职业
学校毕业学年学生参加职业技
能等级认定并取得相应职业技
能证书的，可按本市有关规定
享受职业技能提升补贴；按本
市有关规定，将职业学校参与
学生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纳
入职业学校育训结合绩效考核
指标，在内部绩效工资分配时
向承担技能评价任务的一线教
师倾斜；对在相关工作中成绩
突出的职业学校、师资等，在落
实相关经费资助、畅通职业发

展通道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通知》首次提出支持职业

学校面向本校毕业学年学生开
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并制定
发布了《关于职业学校面向本
校学生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的工作指引》，在评价实施范
围、评价依据方式、备案流程、组
织实施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
本市行政区域内经批准正式设
立、依法登记、具有招生资质的
职业学校，满足相关条件的，均
可申请备案成为本市职业技能
等级评价机构，面向本校毕业学
年学生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并向认定合格的学生颁发相应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021 年度上海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
展统计公报》近日公布。数
据显示，年末全市正规就
业 1084.5 万人。全年新增
就业岗位63.51万个，就业
困难人员实现就业7.82万
人。年末本市户籍城乡登
记失业人员 14.4 万人，城
镇登记失业率为2.73%。


